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之标的资产 2016 年度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的说明及致歉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5 月完成对

无锡市新峰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峰管业”）100%股权的收购。根据《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现将公司所购买

的标的资产，即新峰管业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如下：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朱

全明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4 号）核准，

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朱全明、朱全洪、高雪清、张兴平、

茅昌牛、施建洪、徐李平、马永军、金虎、刘建昌、贾秋华、王晓军、刘宵晴、

边友刚和鲁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新峰管业共计 100%的股权，并向刘长杰、

王晓军、赵效德和张宇非公开发行股份进行配套融资。截至 2016 年 4 月 26 日，

新峰管业 100%股权变更登记至公司名下，新峰管业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016 年 5 月 16 日，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

告》（和信验字（2016）第 000041 号）、《验资报告》（和信验字（2016）第 000044

号），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所涉及的新增股份验

资事项进行了审验，本次变更后的公司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480,723,139

元。 



2016 年 5 月 18 日，公司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

确认，本次增发股份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

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2016 年 5

月 26 日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上市首日。 

二、业绩承诺的具体情况 

根据《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朱全明、高雪清、朱全洪之业绩承

诺与补偿协议》（以下简称“《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朱全明、高雪清和朱全

洪就新峰管业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的承诺净利润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承诺净利润 2,090 4,200 4,950 5,850 

注：净利润是指新峰管业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且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

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 

若业绩承诺期新峰管业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承诺净利润数，则朱全明、

高雪清和朱全洪按照《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中的具体方案进行补偿。 

    三、标的资产 2016 年度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根据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和信专字（2017）第

000226 号），无锡市新峰管业有限公司（标的资产）2016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为-1,646.85 万元，无锡市新峰管业有限公

司 2016 年度业绩承诺数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

4,200 万元，2016 年度无锡市新峰管业有限公司未实现业绩承诺。 

四、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未实现的主要原因 



新峰管业原纳入 2016 年盈利预测范围的个别业务订单因客观原因直到 2017

年上半年才获得，从而导致新峰管业 2016 年未能实现业绩承诺。具体原因如下： 

（一）新峰管业2016年实际营业收入与预测营业收入的差异 

新峰管业2016年实现的营业收入为7,845.96万元，预测营业收入为26,059.58

万元，差额为18,213.62万元。 

（二）新峰管业原纳入2016年盈利预测范围但未在2016年获得的具体订单项

目 

新峰管业原纳入2016年盈利预测范围但未能在2016年获得的主要业务订单

是“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2000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高压临氢管

件供货合同和“中石油华北石化分公司炼油质量升级与安全环保技术改造工程”

高压临氢管件供货合同。 

新峰管业在2016年的盈利预测中，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2000

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供货业务的预测收入为15,915.53万元；对“中石油华

北石化分公司炼油质量升级与安全环保技术改造工程”供货业务的预测收入为

1,345.41万元，两项共计17,260.94万元。上述两项订单未能在2016年取得是新峰

管业2016年未能实现预测收入的主要因素，并直接导致2016年经营业绩出现亏

损。 

（三）“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2000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和“中

石油华北石化分公司炼油质量升级与安全环保技术改造工程”业务订单的后续取

得情况 

2017年3月16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全资



子公司签订产品买卖框架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5），新峰管业与恒

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签订了《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2000万吨

/年炼化一体化项目高压临氢管件买卖框架合同》，供货期为2017年10月至2018年

3月。 

2017 年 4 月 17 日，中国寰球工程公司华北炼油项目部向新峰管业发出《项

目中标通知书》，项目名称/编号为“华北石化分公司炼油质量升级与安全环保技

术改造工程项目 20591”，中标价格为 1,475.42 万元。 

五、致歉声明 

作为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我们对全资子公司新峰管业 2016 年度业绩未

实现当年业绩承诺深表遗憾，在此郑重向广大投资者诚挚道歉，并提醒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2017 年，公司将加强对新峰管业的管控，督促其落

实各项经营举措，力争以更好的业绩回报全体股东。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关于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标的公司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的说明及致歉》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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